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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布鲁赫的 “女性司法观”

对民国的影响
谢冬慧

( 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教授，博士)

［摘要］德国 20 世纪影响深远的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女性在法律
及司法等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女性司法观”，该观点对德国以及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就中国而
言，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友好，法律渊源密切，法律界女性的参与受拉德布鲁赫思想的影响也是较为
明显的，尤其是国民政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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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拉德布鲁赫的“女性司法观”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拉德布鲁赫作为德国 20 世纪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法哲学家而载入史

册。1910 年，他以《法学导论》一书成为举世公认的法学大师。也就在《法学导论》一书中，拉

德布鲁赫仅用几百字阐述了他的 “女性司法观”:

我们的法律是男人的法律，与男人的利益和男人感受方式 ( 特别在亲属法中) 有内在联系。
尤其在法律的阐释和适用方面，以及纯粹依据理解而定的严厉的普遍原则的实际适用方面，从不

针对男性个人以及他的感觉。因而，过去剥夺了妇女参与司法活动的机会———现在则应欢迎妇女

参与司法。妇女在议会中有限的参与已对我们的法律产生了相当影响; 妇女在司法领域的加入必

将动摇男性正义感的格局，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男人的局限和缺陷，并导致专横的大男子主义法律

被真正的人的法律取代。那些指责“女人”缺乏法官职位所要求的客观性的陈词滥调，是否值得

驳斥? 甚至有人认为，相对于男性，女性常常比较缺乏适用法律时必不可少的冷酷求实精神———
同时又断然强调，即使是使用法律所需要的其他品质，妇女也应该具备较男人更高程度的素质方

可满足要求。但事实上，妇女足以胜任一切工作: 譬如在监护、少年管教、婚姻法方面的活动，

提供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所需的关心; 具备刑事和民事诉讼所要求的对人和精神作用的直觉理解;

再如律师业所需要的对自由行使个人权利的感受等等。总而言之，允许妇女参与司法，不仅仅是

为了实现宪法中的承诺，也意味着我们司法上的一大进步。［1］116 － 117

拉德布鲁赫的这段文字揭示一个史实，就是人类法律的适用曾经忽视女性的作用。与其他领

域一样，20 世纪以前女性的地位总是被忽略，甚至被贬得很低。但是，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无论

理论还是实践，女性对法律及司法的作用是巨大的，女性足以胜任一切法律实务工作，因此不能

随便剥夺妇女参与司法活动的机会。这一看法堪称拉德布鲁赫的 “女性司法观”，拉德布鲁赫本人

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也积极饯行他的这种思想观念，大胆接纳女性进入法律职场。对此，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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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给予了充分肯定，例如，曾有美国学者高度评价道: “除了拉德布鲁赫，决没有第二个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担任司法部长时，就采取措施准许妇女们从事所有的法律职业。这也只是最近的

事。”［2］4 － 5可见，拉德布鲁赫的“女性司法观”对提升女性在法律界的地位及其作用意义深远，对

民国时期中国的女法官、女律师的诞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传统观念比较浓厚的国家，传统的家庭模式是男性负责工作赚钱，女

性负责照顾家庭。因此，女性几乎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之外。直到 20 世纪 20、30
年代，随着德国女性从事职业工作的比率持续上升，传统的性别角色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此

时，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开始步入政府机构就业。到了 40 年代，德国的女性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

选举权。这种女性地位提升的背后，必然存在着相应的思想观念，伴随着这种观念的深入普及，

自然使社会生活发生一定的变化。其中，在司法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政府于 1922 年作出了新的

规定: “允许妇女不仅担任陪审员职务，而且可从事司法方面所有的职业活动和工作。”［1］116 从此，

德国女性出现在司法部门等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这一变化，除了世界女权运动的震撼之外，笔者个人认为: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来自拉德布鲁

赫等思想家理论学说的影响。因为拉德布鲁赫的思想 “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法律工作者及众

多青年人，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促成了一个新的法学思想流派的产

生。”［1］185尽管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验证，但是理论学说的轰动效应及其惯性无疑会带来这样的力

量的。并且，在实际行动方面，拉德布鲁赫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21 年 10 月 26 日，拉德布鲁

赫被任命为维尔特内阁司法部长，“在担任部长期间，《妇女任司法官特准法》的立法动议也提交

到拉德布鲁赫面前，但他硬是顶住了强大的压力，才使之得以通过。”“他写道: 通过妇女对立法

的共同影响，法律语言不再纯粹是男人的语言，妇女对司法的参与也将 ‘完全动摇男人之法律感’
的不证自明性，并使之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和应受审查性，直至以真正的人权代替专断的男人之

权。”他“强调: 妇女在更高程度上比男子拥有其他一些特性，而这种特性对法律的应用并非没有

益处的。后来有那么多杰出的女性法律职业人证明，妇女们的思考能够做到像男人们一样客

观。”［2］64、65等等一系列表述无不证明: 拉德布鲁赫对女性参与法律活动始终充满信心，与传统观念

决然不同，他的这种思想对女性从事司法工作的促动无疑是巨大的。
1928 年，拉德布鲁赫再次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但此次他回绝了任命，决心做学问，研究司法

问题，继续倡导“妇女参与一切司法官员的工作。”［2］86也正因为拉德布鲁赫作为重要的政府官员

以及学者的人格魅力，他的观点及主张很快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女性参与司法工作也是符合

人类理性的，因为女人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与男人相伴相随，尽管她与男人有很多不

同，但是在很多方面可以弥补男性的不足，这已经被后来的史实所证明。
就司法领域言之，司法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

说明的是，在 20 世纪 10 年代，当人们还处在对女性存在偏见的年代①，拉德布鲁赫以独特的洞

见指出了女性参与司法活动的重要性，呼吁社会关注女性司法，足见拉德布鲁赫的巨大勇气与

先见之明。由于拉德布鲁赫 “是德国当代重要的法哲学家，他的著作以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流

行。”［2］2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拉德布鲁赫的思想推动了人类文明与司法进程，他的 “女性

司法观”对德国以及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民国时期的影响也是较为明显的。

二、拉德布鲁赫“女性司法观”对民国影响何在

著名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其影响因子是非常高的，拉德布鲁赫作为德国 20 世纪最伟大、影响最

深远的法哲学家，他的“女性司法观”对民国时期的女性参政、政府选拔司法人才的制度设计以

及女性进入法律职场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民国中后期女性参政意识的觉醒。我们知道，民国开始，西学兴起，带来国内思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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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更新，也带来女性参政意识的觉醒，据史料载: “共和主义之潮流奔腾澎湃，一日千里，世界

文明先进之邦咸变，寡人政治为平民政治矣，平民政治盛行，凡依于法定之男子，国民皆享有参

政之权，彼芸芸，女儿不甘雌伏群然思逞。”［3］的确，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政治上推行民主，

经济上有所发展，社会环境倍受西学的洗礼，女性的地位和职业诉求极为强烈，就业领域进一步

拓宽。但是，如果从时间段上考证的话，这种思想观念之变更，正好发生在 1910 年载有拉德布鲁

赫“女性司法观”的《法学导论》出版问世之后。因此，拉德布鲁赫“女性司法观”对民国中后

期女性参政意识的觉醒无疑起到某种作用。
随着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西学思潮更加兴盛，更多人主张学习西方，更加广泛引进西

方的文化和技术，随之西方学者的著作也逐渐被介绍到国内，推动国内文明的进展。在这种社会

背景之下，城市妇女大量进入学校、步入职场，社会地位逐渐提升，随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女性

参与社会工作的积极性愈来愈高，社会各个行业接纳女性就业的渠道也越来越宽畅，尽管绝大部

分岗位属于传统职业，例如 “据 1920 年代初的一项统计，基督教会系统有女教师 3069 人，女医

生 55 人，毕业护士 459 人，肄业护士 1707 人”［4］888可以说，民国中后期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达到

很高的层次。30 年代的研究资料显示: “我国的女权，早已确定在三民主义的民权之中了，我国

的女权，已经实现在我们的民法之中了。妇女能行使女权，才算真有女权。”［5］ “依民主政治之原

则，妇女参政，为当然之事。事实上女子参政，亦早由理论的争辩而至实行。今日大多数国家之

妇女，均已得参政权，在政府任要职者颇不为少，其能力如何，殆已渐使世人认识。”［6］“现在，

女性的一部分已经能够和男性一样的获得享受社会的地位而表示不对男性示弱，想谋整个妇女的

解放。”［7］如此等等，为了体现对女性参政的支持，国民政府还对女性生产时期的工资及假期给予

优惠政策，如一则当时的司法行政部指令: ［8］

令安徽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
呈为女性公务员因分娩请假二月可否支付给全俸祈示遵由
呈悉查各法院监所女职员遇生产时期准假二月并支半俸，业经前司法部十七年八月三十日第三二二三号并令

浙江高等法院在案 ( 增订国民政府司法例规 上册 一九九页) 仰仍查照前令办理
此令 二十三年二月三日
司法行政部指令 指字第一六八六八号

这则指令所给与女性公务员生产期间的优待尽管不如现在，但是，已经较之前有很大的进步。
这种进步与拉德布鲁赫关爱女性、倡导女性进入职场的思想宗旨是相一致的，因此不能说它与拉

德布鲁赫所倡导的“女性司法观”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民国中后期取消法官考试对女性的限制。本来，1913 年北京政府公布的 《法官考试法

草案》规定: 凡年满 21 岁之中华民国男子均可参加法官考试，这里就排除了女性报考法官的资

格。这是因为袁世凯上台以后，一心恢复帝制，传统思想占了上风，女子固守家庭的状态毫无改

变。而到了 1932 年，国民政府《法院组织法》出台，对法官的选拔及其条件作了重新规定，随后

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颁布的 《司法官任用暂行标准》里也较为详细地规定了担任司法官的资格条

件，其中就没有排除女性担任司法官的权利。笔者认为，这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拉德布鲁赫的载

有“女性司法观”的《法学导论》传入之后所产生的持续促动效应。学者研究指出，南京国民政

府对法官资格的要求主要有三点: 第一，强调法官的经验和学历; 第二，将政治资本作为法官资

格的标准之一; 第三，强调所有法官都需要甄别审查或考绩合格。［9］11 至于性别问题没有提到，也

就意味着女性担任法官没有被限制。不过，仅仅流于纸面的规定是不够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

有学者抱怨: “在全国总动员争取民族生存的今天，在中国国民党党纲及施政纲领早已规定 ‘女子

在职业上的机会平等’的现在，还在闹着妇女职业问题，这真是一个关心妇运的人要奇怪的。”［10］

可见，有识之人对女性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认可度，认为女性没有进入职场，是与国家倡导男女

平等的政治环境不相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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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民国中后期女性进入司法领域已成史实。尤其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已经有女性开始

进入司法 职 场． 根 据 1920 年 广 州 市 各 业 女 职 工 人 数 统 计，警 界 6 人，政 界 28 人，律 师 2
人［11］356 － 357，占了其中的小比率，他们都从事与法律打交道的职业，与前相比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创设女子警察，使得警界由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

打破，中国出现了第一代女子警察②。而女性真正成为法官的历史则是发生在 1932 年，1933 年的

民国期刊《玲珑》上刊登了题为: 《女法官周文玑女士》的文章，介绍了上海人周文玑从小便有

大志气，以女子在法律界任事者不多，对于保护女子之权利，每苦不力，所以便立志做一位律师。
她在当时的上海法学院研究法理，毕业后一度执行律师职务，在沪上没有人不知这位女律师，

1933 年，周女士放弃律师而为法官③，任了浙江省黄岩县法院的全部民庭推事，她在内地任女推

事，深得人民爱戴。［12］上海在民国时代可谓经济发达，法律界活跃着不少女性，据调查: 1934 年

上海律师公会共有会员 1100 余名，其中女律师共有 29 人。［13］这些女律师以及女法官的工作对司法

事业必定产生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可查到 1941 年女法官审判的照片④，1944 年，钟期荣女士成为

中国历史上第二名女法官。可以说，民国时期，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政府及民间掀起了女性解

放的思潮，女性进军司法领域，究其思想基础，拉德布鲁赫的“女性司法观”应该是其中之一。

三、拉德布鲁赫“女性司法观”何以影响民国

拉德布鲁赫的思想对民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肯定的，但是，限于史料所限，暂且没有直接

的证据证明拉德布鲁赫的 “女性司法观”对民国女性法律人产生影响，在这里，不妨做两点推断:

其一，基于两国法律上的渊源关系。从中国法律制度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法律移植一直在

中国进行着。清末修律之时，清政府专门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并

通过驻外人员大量收集国外有关立法经验。经过广泛深入的比较，清末统治者最终选择了引进德

国等欧洲大陆法系的基本思路。从那时起，中国司法制度便深深烙上了德国法的印迹，如清末的

《民事诉讼律草案》几乎全部抄袭德国《民事诉讼法》; 1921 年广东军政府颁布的 《民事诉讼律》
由德国法递演而来; 北京政府的《民事诉讼条例》亦同属德国法系。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为背景

的中国法制和以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为背景的大陆法系本无渊源，但清末民初的立法改制为开端，

长久自我封闭的中国法律文化逐步开始认识和接受西方法津文化。经过民国 30 余年的努力，南京

国民政府取法大陆法系，形成六法全书，使中国从中华法系迈向大陆法系，将自己固有的法律制

度按西方大陆法系模式进行了根本的、至少是形式上的彻底改造，从而把自身的法律制度基本纳

入大陆法系。事实上，这是一个对异域文化法律实现继受的过程，它很类似 18、19 世纪德意志民

族对罗马法的继受，只不过这两次继受的社会历史背景、实际程度、具体形式以及社会效果有不

同。［14］147民国政府以模仿德国等大陆法系为主，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制度体系，司法理论及实践

均受到德国法思想的影响。法律制度离不开法律思想的指导及影响，民国政府在继受德国法律制

度的同时，也深刻地受德国法律思想的影响。时值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盛行之际，其 “女性司

法观”影响对民国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二，基于两国外交上的密切关系。有资料显示: “一战”后，中德关系很快复苏，1921 年

签署了《中德协约》，这是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标志。1928—1938 年期间，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基

于相互需要，建立了与其他列强无法比拟的外交关系。两国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德国对中国影

响力达到空前的高峰。1928—1932 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即 “走向合作”时期; 1933—
1937 年是德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时期，或称 “蜜月”时期。［15］可见，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中德关

系是友好的，两国在密切交往中，法律文化的交流自然形成。在此背景下，拉德布鲁赫的著作成

为民国时期国人翻译出版的外国经典法律名著的一部分。因此，拉德布鲁赫的 “女性司法观”对

处在民国时期女性才有产生影响的机会，并且对女性参与法律和司法活动影响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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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中后期，中国政府主要效仿大陆法系的德国建立本国的法律体

系。在这一效仿的过程中，不得不对德国法学家的法律思想进行必要的研究，因此，拉德布鲁赫

的“女性司法观”自然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再通过中国学者的翻译及其介绍进入公众领

域，成为推动当时的中国女性进入司法职场的重要理论依据。即使今天的中国，德国法学思想的

影响依然存在，正如眼下的中国，潘德克顿主义对民法乃至其他部门法的影响颇深［16］一样。
综上，拉德布鲁赫作为德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并且曾经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司法

部长，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特别是他的 “女性司法观”对民国时期女性冲破传统

羁绊，醒觉参政意识，进军法律职场，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诚然，今天的人们已经真

切认识到女性进入司法场域的重要意义，诸如女法官天性感情细腻，富于亲和力，易于与当事人

沟通交流，善于做群众工作，在信访接待、诉讼调解等工作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对提高法院的公

信力有着很多积极意义，等等，这也验证了一百年前拉德布鲁赫所提出的 “女性司法观”是非常

正确的，拉德布鲁赫作为世界闻名的法学思想家，的确是富有远见。●
注释:

① 即使是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 男性对女性的关系，自然而然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的关系。后来曾有一个美国判例 ( 布莱德威尔诉伊利诺伊州) 认为，各州应该把女性排除在法律职业之外，这样

女性才能更好地履行其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1908 年的穆勒诉俄勒冈州案支持了一系列“保护性”的劳工法

律，最高法院对该案的一致同意表达了一个极为恶劣的观点，即女性的母性功能决定了她们只能享有比男性更少

的权利。参见 ［美］ 朱迪斯·贝尔著，熊湘怡译: 《女性的法律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35 页。
②当时报考女警的条件: 高级小学毕业或有同等程度者; 年龄在 18 岁以上，25 岁以下未婚嫁者; 体力及视听

力均健全者; 身高在四尺五寸以上者; 未受一年以上徒刑之宣告者。后来对婚姻状况不再限制，已婚、未婚均可

报考。参见张丽艳: 《民国时期的女子警察》，《民国春秋》2001 年第 6 期。
③根据当时研究资料，律师可以转任法官，并且为法院组织法第 33 条所明定，即执行律师职务三年以上经审

查合格者，但是仅限于地方法院的初任推事及检察官。参见鲍祥龄: 《律师转任法官问题》，《法律评论》1931 年

第 16 卷第 2 期。
④ 本信息源自“七七八八商品交易网”老照片，http: / /7788lzp． 997788． com /s191_ 6055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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